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土地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定向增发等方式，取得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华股份”）31.00%的股份。嘉华股份主要从事大豆蛋白等业务。交易前，张冠玲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嘉华股份30.22%的股份，单独控制嘉华股份。交易后，山东土地集团持有嘉华股份31.00%的股份，将单独控制嘉华股份。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 山东土地集团
	山东土地集团于2015年11月5日成立于山东省济南市，主营业务涵盖土地整治与经营、土地整治延伸产业、绿色矿山开发、防沙治沙产业、国家储备林建设、资产经营管理、投资与资本运作、数字双碳产业、生态保护与修复等九大板块。
山东土地集团为山东省国资委下属企业。

	
	2. 嘉华股份
	嘉华股份于2000年12月8日成立于山东省聊城市，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大豆蛋白业务，亦从事少量大豆油和大豆膳食纤维业务等。
嘉华股份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主要通过嘉华股份从事大豆蛋白等相关业务。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1、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 2、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

	
	(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混合集中：
相关商品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

2024年市场份额

大豆蛋白市场
全球

嘉华股份：5-10%
中国境内
嘉华股份：5-10%
大豆膳食纤维市场

中国境内

嘉华股份：10-15%
大豆油市场

中国境内

嘉华股份：0-5%



